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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章、 總則
為加速「台灣雲端運算產業協會」(以下稱協會)會員進行異業合作，鼓勵開放創新，發展雲端應用服務及雲端系統技術，促成產業鏈整合，由協會提供Special Interesting Group (SIG)運作環境，特制定本規範做為遵循依據。
第2章、 服務項目
2.1  提供協會網站(http://www.twcloud.org.tw)機制，徵求SIG構想。
2.2  提供媒合機制，促成SIG主題形成與異業合作。
2.3  提供協會資源協助SIG之成立與運作。
第3章、 申請流程
3.1 協會各團體會員均可依其雲端應用服務／系統技術發展需要及領域，召集協會其他會員(以下稱SIG成員)共同成立特定之SIG，以整合資源，共同創新服務。
3.2 SIG發起人需於協會網站填寫「雲端應用服務／系統技術SIG成立申請表」（附件一），申請成立SIG，並推選SIG召集人。
3.3 雲端服務／系統委員會依照SIG成立之申請，辦理「雲端SIG提案說明會」，由SIG召集人說明SIG成立之構想及SIG成員之條件，以供協會會員選擇加入SIG。
3.4 會員可依其業務屬性，確定其SIG研發領域(如：安全雲)，並與召集人洽談後，簽署「雲端應用服務／系統技術SIG參加意願書」（附件二），經SIG召集人同意後，加入SIG運作。
3.5 各SIG除SIG召集人外，應有至少二家之SIG成員共同運作。
3.6 SIG召集人需提出「雲端應用服務／系統技術SIG企劃書」，說明：(1)SIG名稱、(2)SIG成員、(3) 應用服務名稱／技術類別、(4)開發動機、(5)預估市場及客戶、(6)服務／技術描述(運作方式、系統架構、功能、流程等)、(7)可行性分析(技術面、法規面、市場面等)、(8)效益分析(實施該提案所需成本及成果)
3.7 「雲端應用服務／系統技術SIG企劃書」經雲端服務／系統委員會程序審核後，確認SIG成立，並開始運作。
3.8 「雲端應用服務／系統技術SIG企劃書」經審核後將公布於協會網站，提供會員瀏覽與查閱。
第4章、 SIG費用
4.1 SIG召集人可申請協會補助費用最高新台幣（下同）20,000元，作為SIG運作及活動使用，本項補助於SIG成果發表會後由SIG召集人向協會檢據核發。
4.2 同一會員可以擔任二個以上之SIG召集人，但一年內僅得申請一次補助活動費用。
4.3 各SIG成員參與SIG運作需繳交活動服務費用5,000元，由SIG召集人作為提供會員活動服務之經費。同一會員參加二個以上之SIG，應分別依其參加之SIG數，繳交活動服務費。
4.4 會員參加SIG運作，可申請補助活動服務費用5,000元，但一年以一次為限；本項費用於SIG成立後，由協會交由SIG召集人運用。
4.5 活動服務費及補助費之運用及召集人活動服務之期間以SIG成立至SIG終止。
4.6 SIG組成之後，若SIG召集人退會導致SIG終止，SIG召集人應繳回補助費用並永久不能擔任SIG召集人。
4.7 加入SIG活動期間1個月內申請退出者，可申請由SIG召集人全額退還活動服務費，如為協會補助費用者並由SIG召集人全額退還協會。加入活動期間超過1個月以上退出者，所繳活動服務費恕不退還，如為協會補助費用者並由SIG召集人依期間比例退還協會。
第5章、 SIG運作
5.1 SIG運作期間以一年為限，並應配合委員會於「雲端應用服務／系統技術SIG成果發表會」發表成果。
5.2 SIG召集人需負責會議通知、討論主題、議程及場地安排等事宜，並根據會議決議，有效協調資源，追蹤、掌握開發進度。
5.3 SIG運作期間可邀請法人團體會員(如資策會、工研院)提供SIG運作輔導，相關費用得由SIG召集人籌措。
5.4 欲擔任SIG運作輔導之法人團體會員應填寫「SIG運作輔導法人團體會員登記表」(附件三)向協會登記。
5.5 SIG召集人退會或有其他成員變動，均需通知協會備查。
5.6 SIG成立後，如有其他會員欲加入，須獲得SIG召集人同意且簽署參加同意書後，始得成為SIG成員。
第6章、 SIG權利義務
6.1 於SIG會議分享之資訊與討論屬SIG成員間之公開資訊，各成員不得主張屬該會員之營業秘密。
6.2 若各SIG成員認為討論內容不得對SIG以外之第三人公開，得視實際需要另訂保密協定。
6.3 SIG運作期間，SIG成員各自原有產品與成果之智慧財產權仍屬該成員所有，其他成員若欲利用，應得其書面授權同意。
6.4 因SIG運作所產生之成果(如概念構想、商業模式、功能規格等)，除另有約定外，各成員均得自由使用。
6.5 SIG發表之成果為協會可公開之資訊，並需配合協會進行成果宣導。
第7章、 SIG終止
7.1 如SIG完成設定目標並參加成果發表會，或逾一年期限，得自然終止運作；如因不可抗力因素或無法達成目標，經成員總數二分之ㄧ以上同意，得決議終止SIG運作並通知協會備查。
7.2 SIG召集人退會：召集人退會前有義務召開SIG會議，與SIG成員共同討論SIG終止。
7.3 SIG成員若因執行SIG研發事項而發生糾紛，經成員總數二分之ㄧ以上同意，得要求發生爭議之會員退出。
7.4 SIG成員延遲繳納活動服務費逾三個月者，視為同意退出。
